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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2013-004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新增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发布《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2013-002

），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发布《关于召开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2013-003

）。

2.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2

月

1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2013

年

1

月

31

日

～2013

年

2

月

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2

月

1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5

：

00～2013

年

2

月

1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7006

号开发科技大厦二楼五号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召 集 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

主 持 人：董事长谭文鋕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44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64,

872,8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98%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63,333,4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7.8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39

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539,4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167%

。

2.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特别决议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5,4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07,

2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

；弃权

450,1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6%

。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50,

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0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5%

。

（

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47,

6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12,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5%

。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50,

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0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5%

。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50,

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0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0.05%

。

（

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50,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0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

6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50,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0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

7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47,63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12,9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

8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47,63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 弃权

412,93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

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50,7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弃权

409,8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

10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47,63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

； 弃权

412,93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

。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12,2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707,2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

；弃权

45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6%

。

4.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40,7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678,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

；弃权

45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6%

。

5.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40,7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678,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

；弃权

45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6%

。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同意

763,740,74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5%

；反对

678,7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

；弃权

453,33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6%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利国、寇璇

3.

结论性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王利国、寇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

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提示性公告；

2.

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3-008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3

年

2

月

1

日下午

14

：

4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31

日

-2013

年

2

月

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2

月

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31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2

月

1

日下午

15:00

的任

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新林

周村）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明明先生

6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5

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52,432,16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0788%

。 其中：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4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352,051,16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0279%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1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381,00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0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天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352,275,163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555%

；

147,001

股反对

,

占出席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417%

；

10,000

股弃权，占出席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8%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丁天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通

过书面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

８

名董事均进行了书面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董事书面表决，

８

名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币

５０

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中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

台湾地区）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并在前述股东

大会决议确定的发行条款范围内，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进一步细化如下：

１

、债券种类：

中国境内公司债券。

２

、发行规模和期次：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含

５０

亿元），可一次或分期发行，首期发行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２５

亿

元。

３

、期限与品种：

期限

５－１０

年，可以是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是多种期限品种的组合。 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

品种的发行规模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４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等用途。

５

、向公司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股东配售。

６

、债券上市：

完成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后，公司将申请本次公司债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经监管部

门批准，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公司亦可申请本次公司债券于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７

、偿债保障措施：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如公司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

债券本息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１

）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２

）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３

）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４

）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同时，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授权范围授权董事长及

总裁决定并执行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的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６６

（
Ａ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Ａ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证券代码：
０１７６６

（
Ｈ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Ｈ

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功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
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发行人民币债券类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

类融资工具，各类债券待偿还余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

亿元，并授权董事会具体负责实施债

券发行事宜。根据上述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发行人民币

８０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注册发行

额度为人民币

８０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一次注册、分期发行），其中首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

亿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

注［

２０１２

］

ＳＣＰ４４

号），该协会接受本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８０

亿元，注册额度

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发行了两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共计

３０

亿元。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发行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到账，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超短期融资券全称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南车

ＳＣＰ００２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１１３４６００２

发行人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总额（亿）

２０

发行价格（元

／

百元面值）

１００

票面年利率

３．９０％

面值（元）

１００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付息频率

－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流通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期限

９０

天

主体评级

ＡＡＡ

主体评级机构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

责任公司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上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3-005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二届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二届七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上

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独立董事杨大行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础其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通讯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通过了

如下决议：

1

、会议以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

案》，具体决议内容如下：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合肥万和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肥万和

"

）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

内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100

万元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 并授权合肥万和法定代表人卢楚

鹏先生或经卢楚鹏先生授权的相关人员签署和办理该宗土地竞拍过程中的相关文件。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6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信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二届七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3-006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二届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拟参与竞拍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合肥万和电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合肥万和

"

）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100

万元自有资金参与竞拍国

有土地使用权，并授权合肥万和法定代表人卢楚鹏先生或经卢楚鹏先生授权的相关人员签署和办

理竞拍过程中的相关文件，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

、交易的基本情况

合肥万和本次拟参与竞拍的土地系长丰县国土资源局以挂牌方式出让的坐落于长丰县双凤

开发区的工业地块（宗地编号

:SF2012-T4

号），土地面积为

252,718.56

平方米（约

379.08

亩），挂牌起

始地价为

10.6

万元

/

亩。 根据竞买规则的要求，需交纳保证金

3,640

万元，如果竞拍不成功，长丰县国

土资源局将会退回上述保证金。本次竞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起始价约为

4,018.21

万元，预计

该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4,100

万元

,

所需资金均由合肥万和自有资金解决，最终成

交价格将以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为准。

本次交易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竞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

、审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二届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5

）详见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挂牌人基本情况

挂牌人：长丰县国土资源局

挂牌地址：长丰县国土资源局土地交易大厅

三、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竞购地块位于长丰县双凤开发区，出让土地面积为

252,718.56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工业用

地，容积率大于或等于

1

，建筑密度大于或等于

40%

，绿化率大于或等于

10%

，出让年限为

50

年，挂

牌起始地价为

10.6

万元

/

亩，竞买保证金

3,640

万元。本次竞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起始价约为

4,018.21

万元，预计该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4,100

万元

,

所需资金均由合肥万和自

有资金解决，最终成交价格将以当地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

为准。

四、拟竞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用途

根据初步规划，厂区用地约

195,847.32

平方米，厂区将建设生活服务设施、办公楼及厂区道路及

绿化。厂区内根据功能划分为生产区、仓储及物流区、厂区其它配套区及办公区。生产区设置钣金车

间、新能源产品总装车间、配件车间；仓储及物流区设置来料仓、成品仓和物流仓；办公区设立新能

源产品研发部、财务部、人事行政部、销售管理部、物流管理部、品质保证部及其服务设施用房。

五、购买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市场区域由南至北的拓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来自于华南以外地区的销售收入占比

持续上升，尤其是华东和华北区域的销售收入增速较高、销售规模不断扩大，而公司目前的生产基

地均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生产基地对于市场的辐射局限性日益凸显，对终端物流配送的效率和成

本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公司一直在积极而审慎的考虑走出广东、贴近市场建立生产基

地，经反复调研和论证，公司初步拟选择在安徽省合肥市新建生产基地，从而可以有效覆盖华东

和华北地区的市场供应，并可辐射东北和西北市场，有助于降低物流配送成本、提高物流配送效

率。 本次拟竞买土地位于合肥双凤开发区（以下简称

"

开发区

"

），该开发区是合肥市

"141"

空间发

展战略北部组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水陆交通方便，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通江达海的独特区

位优势，是公司建立中国内陆制造及物流配送中心的理想场所，并且，该开发区拥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136

家，拥有完善的家用电器配套产业链，有利于公司快速形成生产能力并有效保障原材

料供应。 如果公司竞买成功该宗土地使用权，将合理利用该开发区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而节约

可观的物流成本，同时将打造一个集研发、设计、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制造基地。 总的来说，公司

如成功竞拍该宗土地，公司的物流战略优势将在未来几年得到充分体现，也为公司长远的发展

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二届七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３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业经会计事事务所审阅，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７１

，

８３０

，

３４８．１９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４６７．８２ １０．２８％

营业利润

６

，

５１５

，

５９９．５４ ３９

，

７１１

，

８２２．５３ －８３．５９％

利润总额

７

，

３６１

，

５１３．６７ ４５

，

６５３

，

３４４．２０ －８３．８８％

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６

，

８８６

，

４２１．６０ ３９

，

１７８

，

１９９．５７ －８２．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０５ ０．３４ －８５．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１．２１ １４．４８

减少

１３．２７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９４５

，

８４１

，

５４５．０６ ９２５

，

３９２

，

８２０．７８ ２．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５６８

，

０９２

，

８３７．１１ ５７８

，

２９５

，

３４３．７３ －１．７６％

股本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３．７９ ５．７８ －３４．４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

６５１．５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３

，

９７１．１８

万元，下降

８３．５９％

；利润总额

７３６．１５

万元，较上年同期

４

，

５６５．３３

万元，下降

８３．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８８．６４

万

元，较上年同期

３

，

９１７．８２

万元，下降

８２．４２％

。主要原因系由于公司大型发电设备滑动轴承部套

件技改项目产能释放后轴承部套件市场需求未能同比增加，同时受劳动力成本增长较快，设

备折旧持续增加导致销售毛利率下降，研发投入及管理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

９４

，

５８４．１５

万元，总负债

３６

，

１１４．２３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５６

，

８０９．２８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８．１８％

。

报告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３

，

２２９．１８

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８８．６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８２．４２％

，与

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的业绩预计同比下降

６０％－８０％

出现差异， 差异小于

１０％

。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原因主要系公司期间费用高于前次业绩预计

时的预期值。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１

、本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正式披露的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和交易所的规定及时公布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
2013-02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2

月

1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其中委托出席

1

人

,

董事王建伟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参会，委托董事梁伟刚先生代行表

决权。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以下决

议：

一、通过关于聘任王东方先生为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的议

案；

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通过关于聘任王明中先生为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东方先生简历

1

、王东方，男，

1966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河南省会计领军人

物。

1989.7-1993.6

第二砂轮厂财务处职员

1993.6-1997.6

二砂登封联营磨料厂财务科科长

1997.6-1998.4

永通钢联财务总监

1998.4-1998.12

二砂登封联营磨料厂副厂长、圣戈班白鸽合资公司筹委会副主任

1998.12-2005.9

郑州圣戈班白鸽陶瓷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5.9-2006.12

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7.1

至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财务负责人

)

；

2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明中先生简历

1

、王明中，男，汉族，

1962

年

9

月出生， 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

1979.9-1983.7

郑州工学院 化工机械专业

1983.8-1985.12

石家庄化肥厂 技术员

1986.1-1994.2

中原制药厂 历任技术处设备员、

130

车间副主任、党支部书记

1994.2-2000.11

中原制药厂

160

车间主任、书记、

VC

分厂厂长

2000.12-2006.12

郑州市污水处理厂 历任水区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总支书记

2007.1-2009.9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王新庄水务分公司经理

2009.10

至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5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数）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１１

，

０１６．４７ １２９

，

２８２．１７ －１４．１３

营业利润

２

，

２１１．２６ ７

，

８７２．０３ －７１．９１

利润总额

３

，

４２１．３５ ８

，

５１８．６４ －５９．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

，

０７０．６５ ７

，

０６８．４６ －７０．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３６ ０．１２４ －７０．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７ ７．６９

下降

５．５２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９１

，

３３１．２６ ２６１

，

２１６．２７ １１．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９５

，

８４２．１０ ９４

，

８７５．５０ １．０２

股 本

５６

，

７８１．５０ ４３

，

６７８．０８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１．６８ ２．１７ －２２．５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度，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缝纫机市场需求持续转淡。 公司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９６

，

２９６．３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６．７２％

。

在主营业务收入缩减前提下，公司部分产品售价下调及制造成本上升等导致主营业务毛

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

个百分点左右，三项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６３％

，公司持股

２９％

的

ＤＡ

公

司本期贡献投资收益

１

，

５５０

万元人民币，同时公司及子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贴

９５５

万元。

上述因素影响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下降

７１．９１％

、

５９．８４％

、

７０．７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季度报告全文》 中的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５７．５６％

至

－７１．７１％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李瑞元、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满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建

峰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600182

证券简称：
S

佳通 编号：临
2013-005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股改进展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司在近一个月内不能披露股改方案，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目前，本公司提出股改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0

家，其持股总数占非流通股股份总数比例

为

0%

，尚未达到《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的三分之二的界限。

目前，本公司未能进行股改的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目前，尚未书面同意股改的非流通股股东有

66

家，其未明确同意股改的主要原因是：

尚无确定的股改方案。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目前，本公司尚未与保荐机构签定股改保荐合同。

三、保密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

办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7.3

、

7.4

条等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

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

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3-07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经公司

2012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2

年

12

月

12

日本公司公告了《关于回

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详见公司

2012-88

号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3

年

1

月

31

日，公司回购股数量共计

13,486,3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23 ％

，成

交的最高价为

6.03

元

/

股，最低价为

5.48

元

/

股，支付总金额约为

7,697.81

万元（含印花税、佣金等交

易费用）。

公司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进行， 即到

2013

年

5

月

13

日止。 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2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林旭曦女士（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77,597,5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9.79%

）

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将其所持本公司股票

25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82%

，其中：高管锁定股

18,808,162

股，无限售流通股

6,191,838

股）质押给自然人刘龙，用于林旭曦女士与刘龙签署的《质

押借款合同》的履约担保。 （具体详情请参阅公司

2013

年

1

月

10

日《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东股份解除质押和设定质押公告》）

2013

年

2

月

1

日公司接林旭曦女士通知，，因合同事项履行完毕，林旭曦女士原质押给自然人

刘龙的本公司股票

250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2%)

已于

2013

年

2

月

1

日解除质押

,

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3

年

2

月

1

日解除上述质押后， 林旭曦女士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524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92%

。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